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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廠商補助合約書

	甲方：      有限公司
乙方：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茲經雙方協議，乙方所提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以下簡稱本研究計畫），由甲方在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項下予以補助，並議定條款如下，以為共同遵守：



	一、本次甲方補助乙方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共計1件，補助經費共計新台幣（大寫）ＯＯ萬元整(請依科技部核定之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經費核定清單（附表一）中所列核定之總金額填具。) 

	二、甲方應於科技部規定期限內，全額撥付乙方專戶存儲核實動支（甲方電匯(匯款由甲方負擔)時，乙方之銀行專戶帳號為「台灣銀行高雄分行，帳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金401專戶，帳號：011036032083」）。經費變更及報銷處理，由乙方自行向甲方辦理，不得與科技部混淆，但須符合科技部之相關規定。甲方若未依照本合約所訂期限撥付配合款，科技部得中止計畫之執行，停止撥付該計畫之補助經費，並得終止本合約。

	三、乙方應檢附領據、已用印合約書及甲方補助費請款明細表，函請甲方撥款。

	四、乙方執行研究計畫辦理科研採購時，如屬甲方專屬權利或獨家製造或供應，無其他合適之替代標的者，或有逕向甲方採購之必要且能提供具體證明者，始得由計畫主持人敘明理由循乙方行政程序專案核准，辦理採購。

	五、乙方執行研究計畫辦理科研採購時，應依乙方內部審核規定及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監督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乙方得依政府採購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招標、決標及驗收等採購程序。

六、乙方執行本研究計畫時，其有關執行期間、經費分配、動支核銷、變更及延期等所有實質及程序之相關事宜，應依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作業手冊、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科技部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七、乙方執行本研究計畫所獲得之智慧財產權或成果（以下簡稱研發成果），全部歸屬於乙方所有（詳見經費核定清單之成果歸屬欄）。

前項研發成果之申請專利、技術移轉、專利授權、著作授權及權益分配等相關事宜，由乙方依科學技術基本法、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甲方不得拒絕，並應給予必要之配合及協助。   

	八、乙方、乙方計畫主持人或甲方在未獲得科技部書面同意前，不得在利用研發成果於商業用途時（包括但不限於產品\商品或服務之公開行銷、推廣或廣告文宣等），引用科技部之名稱、部徽或其他表徵；亦不得以其他任何方式表示科技部與乙方、乙方計畫主持人或甲方有任何關連。乙方或乙方計畫主持人若知悉甲方有違反前開規定之情事，應立即通知甲方為必要之處理。

	九、研發成果若已申請專利者，於尚未獲准專利前，乙方及乙方計畫主持人應要求甲方於應用研發成果所製造之授權產品或其包裝容器明確標示「專利申請中」之字樣；並在研發成果獲准專利後，明確標示專利證書號數。
十、乙方執行本研究計畫如有固定資產之添置，應由乙方財產管理人員驗收蓋章，列入財產目錄。

	十一、乙方對甲方所補助研究計畫各項費用之核發，應依有關稅法規定扣繳或辦理相關程序。

	十二、就本合約所生之爭議糾紛，經乙方同意後，得於高雄提付仲裁，依中華民國仲裁法解決；如涉訟時，雙方均同意以高雄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三、本合約書一式三份，由甲方保存一份及乙方保存二份，以資信守。

	

	

	

	

	

	甲  方：      有限公司                    (簽章)

代表人：  ○  ○  ○                        （簽章）

地  址：

乙  方：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簽章)（請加蓋關防）
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執行機構首長）
地  址：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16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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